
















中
,

老陈一直采取
“

积极
”

的态度
,

而党支部书记

和村长则向来
“

比较被动
” 。

这里的
“

积极
”

和
“

被

动
” ,

大抵有两层含义
。

其一
,

在家族公共事务

(尤其是祠堂重建事务 ) 的组织和安排中
,

老陈

是倡议人
、

主持人
、

具体组织者
,

他对家族的公

共事业有着十分的热情 ; 而与他相比
,

书记和村

长等干部则被老陈推着走
。

据老陈 自己说
,

在族

人推举他出面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
,

他曾动员

书记和村长来参与
。

书记是一个被招养的外姓
,

本人对族中事务不是很热心
,

且一直忙于利用

个人权力来承包县政府的公路建设计划
,

忙于

从中捞取个人利益
,

因而对于这种不挣钱的事

情总是推三托四
。

在老陈起初开会的期间
,

他不

允许家族在村政府大楼中开会
,

认为这种属于
“

封建迷信
”

性质的活动
,

不应在政府大楼里召

开
。

后来
,

全家族的人都支持老陈
,

于是书记不

得已而允许家族大会在村政府大楼中召开
,

而

且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
,

也答应来
“

讲讲话
” 。

村

长属于一个比较和善的人物
。

一般来说
,

若老陈

请他协助做什么
,

他一般会答应
,

而且办事比较

耐心
。

不过
,

老陈也认为
,

他不怎么
“

主动
” ,

总是

要等他说了以后才去办事
,

其余时间则 自己做

自己的事
。

在与书记和村长的接触过程中
,

我发

现
,

书记对老陈有很大分歧
,

他常用
“

封建把头
”

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老陈
,

说他在村民中比书记

本人还有威信
,

并解释说
,

这是因为他利用了
“

群众的迷信心态
” 。

村长与老陈没有什么矛盾
,

但可能是出于不明了政府对于家族活动和迷信

活动到底采取什么态度
,

于是十分谨慎
,

不敢随

便主动办事
。

其二
,

与上面一层相关地
,

这里的
“

积极
”

和
“

被动
” ,

还反映了由老陈出面组织的非正式家

族仪式大会与现在正式任命的村干部权力之间

在家族活动中的不同特征和地位
。

在第九
、

十次

会议认定的重建祠堂筹委会名单中
,

这个特征

表现得十分明显
。

这个筹委会的主任
,

是一个全

家族年龄最大的老人
,

他的记忆
、

思考能力
、

劳

动能力都已经丧失
,

老陈推他出来
,

是因为他最

年长
,

且不会
“

生事
” 。

常务主任是老陈本人
,

副

主任 6 人
,

则又是家族比较年长
、

家庭和睦的代

表
,

其中几位又充任
“

角落代表
”

之职
。

村长在筹

委会中任文书之职
,

另财务
、

材料员
、

施工员
、

验

收员由相对年轻
、

与老陈关系较好的人担任
。

委

员 3 1 位由村党政干部
、

村民小组组长共同担

任
。

还有 6 位监委
,

主要是由老人担任
。

可见
,

在

这个筹委会中
,

正式的村干部只被纳人次要的

地位
,

除村长任文书外
,

其他党政干部只任委

员
。

作为委员
,

他们当然只能接受作为常务主任

的老陈
“

领导
”

了
。

此外
,

在这个筹委会中
,

老陈

的一派属于是
“

实权派
” ,

而村里的党政干部则

属于
“

虚的
” 。

这一点老陈本人和许多村民都说

的很明白
。

我问了许多村民为什么老陈能在筹

委会担当比书记和村长更大的职位
,

他们说这

是因为老陈
“

曾经一度
”

当了
“

区长
” ,

这是比现

在的镇长还大的官
,

这样老陈无疑比书记和村

长有经验和威信
。

从书记
、

村长及其他干部的角

度看
,

他们没有在筹委会中获得主要位置
,

一方

面无非说明他们年纪比老陈等人小一些
,

另一

方面则因为他们要避开上级领导未来可能的追

查
,

嫉妒心和安全感同时存在
。

然而
,

从我们社

会分析的角度观察
,

则筹委会组织的权力特征
,

反映了重建祠堂仪式过程中非正式力量的主导

作用
。

这一事实不仅可以从名单本身来看
,

也可

以从会议其他的议程中看到
:

倘若书记和村长

不参加会议
,

那么
,

村里的民众即会认为他们完

全淡漠
“

公事
” 、 “

不称职
” ,

等等
。

于是
,

大多数的

会议
,

他们还是能参与的
。

不过
,

在参与过程中
,

他们表现出被动地为老陈所引导的特征
。

就上述观察而言
,

村干部在重建地方社区

传统的活动中显然并不具有将传统
“

回收
”

为官

方文化因素的能力
,

他们反而是在非官方的地

方传统再创造的过程中被 民间力量吸纳 的因

素
。

换句话说
,

倘若我们更具体的观察地方社区

的公共象征体系 (如村庙和祠堂 ) 的营造
,

那么
,

我们就能看到
,

所谓
“

传统的复兴
”

非但不是改

革以后政府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的延伸
,

而且

应当说是由某种地方民间力量推动的社区认同

营造及其试图获得官方认可的运动引起的
。

地
方民间力量在此间的资配性

,

首先表现在非正

式的家族仪式活动从非官方的空间向村政府大

楼移动的具体过程中
。

从第一到第六次大会
,

家

族仪式活动主要是在村庙中举行的 (除在学校

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外 ), 而从第七次会议以后
,

则经书记和其他干部的认可移到村政府大楼举

行
。

这一会议地点的移动不是偶然的
,

它反映了

老陈带动的 民间力量获得村干部认可和参与的

过程
。

在家族仪式活动开始以前
,

老陈已经建议
,

应合村中老人们的意见
,

创设祠堂重建筹委会
,

由家族中有威信的人组成
,

那时
,

村干部
,

尤其

是书记认为
,

是否有必要重建祠堂
,

是一个问

题
。

再说
,

由于多年的破坏
,

人们当时不甚了解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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